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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ST 飞马              公告编号：2020-086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的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获悉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以下简称“处分决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处分决定的主要内容 

当事人：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

198 号马家龙创新大厦 A 栋 601；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皇岗口岸广银大厦

1718-06，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黄壮勉，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 

费益昭，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时任董事会

秘书； 

张健江，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时任财务总

监； 

王丽梅，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黄汕敏，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 

乔康，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 

一、有关违规事实 

经查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飞马”）及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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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违规担保 

2018 年 5 月至 8 月，*ST 飞马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为深圳

市前海方兴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艾普贸易有限公司、镇江华商金恒贸

易有限公司、上海长然实业有限公司及*ST 飞马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飞马投资”）的借款合同等提供担保。上述担保金额为 24 亿元，占

*ST 飞马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8%，*ST 飞马未就该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18 年 7 月至 8 月，*ST 飞马及全资子公司飞马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

司以支付预付款方式转出 13.82 亿元，其中 13.75 亿元经中转后转入*ST 飞马控

股股东飞马投资账户。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ST飞马 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3%，

*ST 飞马未就该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未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2019 年 10 月 30 日，*ST 飞马披露三季报预计 2019 年亏损 11.3 亿元至 14.5

亿元。2020 年 4 月 30 日，*ST 飞马披露《2019 年经营情况》预计 2019 年亏损

16.77 亿元。2020 年 6 月 30 日，*ST 飞马披露 2019 年报显示 2019 年亏损 123.26

亿元。*ST 飞马实际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存在重大差异，但未能及时披露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ST 飞马 2019 年亏损主要因对预付账款、应收账款等计提大

额资产减值准备。我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于 2019 年 5 月、2019 年 9 月、2020 年

4 月就上述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多次发函问询，*ST 飞马均未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 

二、当事人申辩情况 

在纪律处分过程中，*ST飞马及部分当事人提交了书面申辩意见，*ST飞马、

费益昭、张健江提出了听证申请。当事人主要申辩理由为： 

关于违规担保。*ST 飞马、飞马投资、张健江、黄汕敏、乔康主要申辩理由

为*ST 飞马违规担保主要系为自身出现的流动性危机提供资金支持，目前*ST 飞

马已无需承担担保责任。*ST 飞马、张健江、黄汕敏还提出违规担保事项由*ST

飞马实际控制人黄壮勉安排且刻意隐瞒，*ST 飞马及其他当事人不知情。 

关于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ST 飞马、飞马投资、费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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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张健江、黄汕敏主要申辩理由为关联交易系为*ST 飞马出现的流动性危机提

供资金支持，转出资金已全部转回*ST 飞马。*ST 飞马、费益昭、张健江、黄汕

敏还提出关联交易系由*ST 飞马实际控制人黄壮勉安排，供应商配合，隐蔽性较

强，*ST 飞马及其他当事人并不知悉供应商收款后转至控股股东飞马投资的违规

情形。 

关于未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ST 飞马、费益昭、张健江、王丽梅主

要申辩理由为*ST 飞马处于预重整阶段，资产评估机构直至 2020 年 6 月 28 日才

出具评估报告，导致公司未能及时修正业绩预告。公司在业绩预告和《2019 年

主要经营业绩》披露过程中，由于对部分资产公允价值认定未能获取充分、公允

依据信息，因此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相关减值准备，就不确定事项已在公告中

作出一定提示。 

黄壮勉未提交书面申辩意见。 

三、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情况 

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召开纪律处分听证会，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现场申辩。

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结合当事人的书面申辩和现场申辩情况，纪律处分委员会

审议后认为： 

关于违规担保和关联交易未披露。一是当事人提出对外担保及关联交易发生

背景系为*ST 飞马自身筹措资金，该申辩理由不能作为为当事人违规行为减免责

任的合理理由。二是违规担保的不良影响并未消除，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仍

在*ST 飞马合并报表中以长期股权投资形式存在，并产生了 17.89 亿元减值。三

是考虑到违规行为是*ST 飞马实际控制人黄壮勉安排，飞马投资与供应商配合，

具体经办人为乔康，*ST 飞马及费益昭、张健江、黄汕敏等人一定程度上存在难

以及时发现的客观情况，本所对该项申辩理由予以部分采纳。 

关于业绩修正违规。一是公司应当依据会计准则对当期业绩进行合理、谨慎

的预计，并对预计业绩进行及时披露和修正。评估报告仅能为公司的会计处理提

供参考，并不能免除公司及时、准确预计的责任，当事人所称评估报告出具较晚

导致业绩修正违规的理由不能成立。二是相关资产减值为审计机构对*ST 飞马

2018 年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主要事项之一，对公司当年业绩存在重大

影响，在本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多次问询下，公司仍未作出审慎预计。*ST 飞马

的公告中虽然提示可能与审计数据存在差异，但未说明差异的具体情况及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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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风险提示并不充分。综上，相关当事人提出的申辩理由均不成立，本所不予

采纳。 

综上，*ST 飞马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

第 1.4 条、第 2.1 条、第 9.11 条、第 10.2.4 条、第 10.2.5 条，本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9.11 条、第 10.2.4 条、第 10.2.5

条、第 11.3.3 条，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1.3 条、第 2.1.4 条、第 8.3.4 条和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

第 1.2 条、第 2.1.4 条、第 5.3.5 条、第 5.3.6 条、第 6.3.2 条的规定。对其针对上

述第一项、第二项违规行为的申辩予以部分采纳，对第三项违规行为的申辩不予

采纳。 

*ST 飞马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3 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3 条，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1.3 条、第 4.1.1 条、第 4.2.2 条、第 4.2.3 条、第 4.2.7 条、第 4.2.11

条和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1.2 条、第 4.1.1 条、第

4.2.2 条、第 4.2.3 条、第 4.2.7 条、第 4.2.9 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违

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对其申辩不予采纳。 

*ST 飞马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黄壮勉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2.3 条、

第 3.1.5 条，第 3.1.6 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

第 2.2 条、第 2.3 条、第 3.1.5 条，第 3.1.6 条，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1.3 条、第 3.1.1 条、第 3.1.2 条、第 3.1.4 条、第

3.1.5 条、第 4.1.1 条、第 4.2.2 条、第 4.2.3 条、第 4.2.7 条、第 4.2.11 条和本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1.2 条、第 3.1.1 条、第 3.2.1 条、

第 4.1.1 条、第 4.2.2 条、第 4.2.3 条、第 4.2.7 条、第 4.2.9 条的规定，对上述第

一项、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ST 飞马董事长兼总经理、时任董事会秘书费益昭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

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第 3.1.6 条、第 3.2.2 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

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第 3.1.6 条、第 3.2.2 条的规定，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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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对上述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对其针对第

二项违规行为的申辩予以部分采纳，对第三项违规行为的申辩不予采纳。 

*ST 飞马时任董事会秘书、时任财务总监张健江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

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

第 3.1.5 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

第 3.1.5 条、第 3.2.2 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对上

述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对其针对第一项、第二项违规行为的申辩予以

部分采纳，对第三项违规行为的申辩不予采纳。 

*ST 飞马财务总监王丽梅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

上述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对其申辩不予采纳。 

*ST 飞马时任总经理黄汕敏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和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

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对其针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违规行为

的申辩予以部分采纳。 

*ST 飞马时任监事乔康为第一项违规行为的具体经办人员，其未能恪尽职守、

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

第 2.2 条、第 3.1.5 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

第 2.2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对其申辩

不予采纳。 

四、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7.2 条、第 17.3 条、第 17.4 条和本所《上市公司纪律处分实施标准（试行）》第

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

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黄壮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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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四、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时任董事会秘

书费益昭，时任董事会秘书、时任财务总监张健江，财务总监王丽梅，时任监事

乔康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五、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黄汕敏给予通报批评

的处分。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黄壮勉、费

益昭、张健江、王丽梅、乔康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

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申请应当统一

由*ST 飞马通过本所业务专区提交，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

指定联系人。 

对于*ST 飞马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

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二、有关事项的整改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积极进行了相关整改、处置和完善，并认真吸取教训、以此

为戒，进一步优化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推动建立更为科学、规范的内部控制长效

机制，切实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同时积极督促有

关人员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研究学习，强化风险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切实维护公司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稳健可持续性发展。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